中 山 市 国 土 资 源 局（房 地 产 管 理 局） 办 事 指 引  

办理使用城市空地

（办理部门：城区分局、土地储备中心）

一、申请使用条件

旧城区范围内，土地使用者使用其土地相邻的无主空地

二、所需资料

1、书面申请（2份）（市国土资源局1份，市土地储备中心1份）
2、a. 属个人的，申请者身份证复印件（1份）
b. 属企业的，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工商企业查询资料和公司章程（1份）
c. 属机关、事业单位的，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、身份证复印件和机构代码证（1份）
3、个人授权他人代理的，提供委托书（需公证或律师见证）及委托代理人复印件（1份）
4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（1份）
5、中山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（4份）、国土局格式合同（2份）
6、基准地价报告书（1份）

7、1:1万位置示意图（1份）

8、实测用地红线图（4份）盖章
9、土地登记申请表（1份）

10、原土地证复印件及附图（1份）
三、办理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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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收费项目

1、地价款（按基准地价收取）
2、房地产权登记缴费（含工本费、土地登记费、房地产权登记费、印花税、房地产产权证明费等）
咨询电话：88331507、88881265
领证





地政股移交发证办[10日]








申请者缴纳地价款





储备中心致函市场科咨询基准地价[2日]





申请者凭证明到规划局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





凭证明复印件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向储备中心申请受让城市空地





土地使用者申请





产权股出具确认为城市空地的权属证明[2日]





地政股收件后呈批报市政府[10日]





市场科出具基准地价复函[2日]





储备中心与申请者签订出让合同[3日]





储备中心缴纳办证税费[5日]





地政股出具建设用地缴款通知书[2日]





储备中心报出让方案提交市政府[3日]





市政府回复意见








